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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 

紀律評議裁決準則 

2020年 03月 23日中央評議委員會通過 

2021年 11月 24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2022年 02月 23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2022年 05月 25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2023年 10月 17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2023年 11月 30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2024年 07月 04日中央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據本黨章程第三章第四節第二十三條之授權制

定。 

第二條 黨員違紀行為，指黨員言行違反正直誠信原則、破壞本

黨名譽或和諧。 

第三條 黨員違紀行為之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停權。 

三、除名。 

第四條 停權指停止章程第九條之全部黨員權利，期限不得超過

三年。 

第五條 除名指開除黨籍，被除名者喪失本黨黨籍。 

第六條 處分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 

第七條 處分自裁決確定之日起算。 

第八條 黨員之處分，若其違紀之相關案件涉及司法程序，嗣後

獲不起訴處分或經各級法院判決無罪者，經中央評議委

員會重新審議後得減輕原處分或回復原有權利。 

第九條 違紀行為如於裁決確定後，再犯本法所規定之違紀行為

者，應加重處分至二分之一。 

第十條 違紀行為如有類似刑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或其他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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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規中相關情形者，準用各該條文之規定。 

第二篇 分則 

（一）違紀參選、違紀助選 

第十一條 本黨黨員未經提名參選，且經選舉決策委員會及中央委

員會認定為違紀參選者，應予除名處分。 

第十二條 本黨黨員未經中央黨部規定之程序，擅自使用本黨名義、

商標、相關識別文字、圖案或言語等任何形式對外宣傳，

意圖混淆、影響本黨公職人員提名選舉作業，應予除名

以下之處分。 

第十三條 本黨黨員經提名後放棄參選，且未經選舉決策委員會及

中央委員會同意者，應予除名處分。 

第十四條 未經選舉決策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同意，為非本黨黨員及

本黨違紀參選者助選，視情節輕重應予除名以下之處分。 

第十五條   黨員違反本規章第十五條違紀助選者，應予除名以下之

處分。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構成違紀助選。 

  一、 公開惡意批評、攻擊本黨提名之候選人，情節重大者。 

  二、意圖使非本黨提名之候選人當選，而公開表示支持

非本黨提名候選人。 

  三、擔任或列名為非本黨提名候選人競選活動有關之職銜。 

  四、其他意圖嚴重損害本黨及本黨提名候選人形象之行為。 

  五、違紀助選之認定時點，以本黨公布提名候選人時為準。 

  六、若該選區無本黨提名候選人，且本黨以黨名義公開

支持特定候選人，則不在此限。 

  七、若無本黨提名或公開支持候選人之選區，為他人助

選不受此限。但黨職人員仍不得使用黨職名義或以有本黨

職銜之穿著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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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有損本黨及候選人名譽，權益，選情，情節重大者。 

（二）賄選 

第十六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外各項選舉中，以金錢或重大利益影響

選舉人之投票行為者，應予除名處分。前項賄選行為中，

收受金錢或重大利益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情事嚴重

者得予以除名處分。 

（三）違反廉政透明公約 

第十七條 本黨從政公職人員，違反下列情事者，視情節輕重，應

予以除名或停權之處分。 

一、涉犯刑法瀆職、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

詐欺 背信及重利、恐嚇及擄人勒贖、贓物罪章之

罪。 

二、涉犯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及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三、涉法務部調查局重大經濟犯罪案件認定要點所列重

大經濟犯罪。 

四、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遊說

法之規定。 

五、違反本黨有關廉政或利益衝突迴避之決議、政策或

法規。 

六、違反廉政及利益衝突迴避原則，或假借職權圖利、

假借黨或黨員名義圖利等其他行為而影響本黨聲

譽且情節重大。 

（四）妨害投票、開票 

第十八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外各項選舉中舞弊者，應予除名處分。

前項舞弊行為，種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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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偽造、變造黨籍資料。 

二、冒名投票。 

三、選務人員於投開票日之舞弊行為。 

四、其他舞弊行為。 

第十九條 本黨黨員於黨內各項選舉中，妨害投、開票之進行者，

應予停權一年以上或除名處分。 

（五）恐嚇、傷害 

第二十條 本黨黨員關於黨內事務，以暴力脅迫或傷害他人或毀損

財物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除名處分。 

（六）妨害名譽 

第二十一條 本黨黨員觸犯刑法者，依其破壞本黨名譽之輕重，應予

除名以下處分。 

第二十二條 本黨黨員擅自召開記者招待會或散發傳單，或於電視媒

體、電台廣播、政論節目、網路節目、社群媒體及社交

群組等，直接做不實之人身攻擊本黨黨員或本黨，致相

對人之名譽受損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下處分。本黨提名

之候選人，於選舉期間，對本黨黨員做不實人身攻擊，

致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二條，經判刑確定者，

應加重其處分。 

第二十三條 檢舉人故意向中央評議委員會做不實之檢舉，致他人名

譽受損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下處分。 

第二十四條 意圖侮辱本黨而公然毀損本黨黨旗、黨徽或其他行為者，

應予停權一年以下處分。 

（七）瀆職 

第二十五條 黨務人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

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者，應予除名或停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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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六條 黨務人員或從政黨員，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

接進行非法圖利者，應予除名或停權一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七條 黨務人員未經正常管道，洩露或交付黨內之機密文書、

圖表或物品者，處停權一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八條 黨務人員或從政黨員，未經中央委員會決議授權擅自以

黨名義與他黨人士進行協議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除

名處分。知情不報者，處停權一年以上處分。 

第二十九條 黨務人員明知不實之事項，而故意登載於職務所掌之黨

務文書，足以損及黨或他人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除

名處分。 

第三十條 黨務人員就黨內事務，偽造他人或組織之印文、署押或

文書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除名處分。過失者處停權

半年處分。 

（八）酒駕 

第三十一條 黨員酒駕行為經舉發確認，即予除名處分。 

（九）其他 

第三十二條 本黨擔任民意代表之黨員，違反黨團議事運作時，黨團

得依其紀律處理辦法處理之，惟其情節重大者，應予除

名以下之處分。 

第三十三條 黨內各組織未經授權，而以中央黨部或其他組織名義進

行活動，該活動負責人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除名處分。 

第三十四條 黨務人員故意違背黨內職務致黨譽或財務受損者，應予

停權二年以下處分。 

第三十五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於調查違紀案件時，證人黨員對案情事

實之陳述，故意為虛偽之陳述者，應予停權二年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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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處分。 

第三十六條 黨員之其他違紀行為，得依情節輕重，經出席中央評議

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提案、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

應予除名以下處分。 

（十）案件之管轄  

第三十七條 本黨黨員之違紀行為處罰程序，由中央委員會或中央評

議委員會提案，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第三十八條 違紀案件如係黨內賄選案，妨礙投開票者，經檢舉後直

接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有關黨內選舉行為涉及賄選、妨礙投開票之違紀行為，

一經檢舉則逕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第三十九條 民意代表於立院、議會或代表會等民意機關中之違紀行

為，各民意機關黨團得直接送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 

第四十條 當事人如認某評議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可於調

查日前以書狀申請該委員迴避。如經該評議委員會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該委員即必須迴避。申請人之

一方只限申請一次，而且以一人為限。 

調查案件之評議委員被聲請迴避時，應即停止調查程序。

是否須迴避則由中央評議委員會裁決之，對迴避與否之

裁決不得聲明不服。 

每一案件僅得聲請迴避一次。 

（十一）調查程序 

第四十一條 調查程序之當事人為涉嫌違紀人、提案人。 

第四十二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委指派一至三名評議委員進行違紀案

件調查，調查結果再列入中央評議委員會進行裁決。對

於違紀處分不服之申訴案件，中央評議委員會應通知涉



第 7 頁 / 共 7 頁 

 

嫌違紀人或提案人到場出席裁決前調查會議。必要時裁

決前調查會議得以網路通訊之方式為之。 

第四十三條 向中央評議委員會提出之違紀案件，應以書面記載當事

人姓名、事實、理由、具體證據。 

第四十四條 當事人經通知後未為書面或到場陳述，中央評議委員會

得逕以所得資料審議裁決或逕行缺席裁決。 

（十二）違紀案件之裁決 

第四十五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於最後裁決前之討論，當事人均應退場。

最後裁決前之討論除與案件顯然無關外，主席不得任意

制止委員發言。 

第四十六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於違紀案件之表決，應就是否構成事實、

是否處分及處分之輕重逐項表決。 

第四十七條 違紀案件經中央評議委員會充分討論後，若有可調查之

證據尚待調查或其他原因，委員得提案移下次會議再作

調查。 

第四十八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之裁決結果應書寫裁決理由書詳載事實、

理由且應告知當事人。當事人得於裁決理由書送達翌日

起算三十日內向中央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覆。 

第四十九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受理違紀案件之檢舉或申覆後，應於三

十日內開始調查。 

第五十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之裁決如有違反程序規範情形，中央委

員會得決議提請中央評議委員會復議。 


